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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相关资料: 部门规章3篇 地方法规20篇） 《放射诊疗管理规

定》已于2005年6月2日经卫生部部务会议讨论通过，现予以

发布，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。 部长 高强 二00六年一月二十

四日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放射诊疗工

作的管理，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，保障放射诊疗工作人

员、患者和公众的健康权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

防治法》、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》和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制定本规

定。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开展放射诊疗工作的医疗机构。 本

规定所称放射诊疗工作，是指使用放射性同位素、射线装置

进行临床医学诊断、治疗和健康检查的活动。 第三条 卫生部

负责全国放射诊疗工作的监督管理。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

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放射诊疗工作的监督管理。

（相关资料: 地方法规1篇） 第四条 放射诊疗工作按照诊疗风

险和技术难易程度分为四类管理： （一）放射治疗； （二）

核医学； （三）介入放射学； （四）X射线影像诊断。 医疗

机构开展放射诊疗工作，应当具备与其开展的放射诊疗工作

相适应的条件，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的放射

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（以下简称放射诊疗许可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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